
1 0 9 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校務工作家長代表名單 

經與會家長會委員全數(9位)同意通過，以推選方式產生與會代表， 

出席法定應參與會議。 

 

一、校務會議代表：陳俊歷會長 

二、教師評審委員會家長代表：陳俊歷會長 

三、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家長代表：阮氏貞委員 

四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家長代表:陳俊歷會長 

五、輔導工作委員會家長代表：李萍芳委員 

六、課程發展委員會家長代表：張惠美副會長 

七、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委員會：鄭美嬌副會長 

八、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家長代表：凌立雲委員 

九、學生獎懲委員會家長代表（2人）： 陳俊歷會長、鄭靖璇委員 

十、代收代辦費審議委員會家長代表（5人）： 

     鄭美嬌副會長、阮氏貞委員、凌立雲委員、李萍芳委員、 

     鄭靖璇委員 

十一、教師專業發展會議代表：張惠美副會長 

十二、防治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代表：鄭美嬌副會長 

 


